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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小型水库运行管理和风险隐患

排查整治的通知
各县区水利（水务）局：

自2021年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以来，水利部、省水利厅高度重视小型水库安全度汛工作。今年，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省水利厅多次对我市小型水库安全度汛工作开展了督查、检查，检查中发现了我市小水库度汛准备中存在的一系列安全隐患问题，暴露了我市汛前检查工作开展不细、问题摸排不准等问题。为查清我市小型水库运行管理和风险隐患，建立小型水库技术档案，制定消除安全隐患措施，确保小型水库运行安全和度汛安全。经研究，决定开展全市小型水库运行管理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检查成果以“一库一表”、图片加视屏方式形成档案，服务科学管理和精准调度，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排查范围

全市所有已注册登记的1222座小型水库运行管理和风险隐患排查全覆盖。

二、时间安排

各县区6月底前完成在册水库的现场检查，提交《六安市小型水库安全隐患排查表》、水库主要建筑物及存在问题图片（图片应显示水库所在地经纬度）和2至3分钟水库全景视频；7月底前提交所辖区域内小型水库的《基础信息统计表》；8月底前形成技术档案经审核后发各县区。
三、责任分工

1、县区水利局是排查整治工作的责任主体，6月底前完成在册水库的现场检查，提交《小型水库运行管理和风险隐患排查表》（附表1）、水库主要建筑物及存在问题图片（图片应显示水库所在地经纬度）和2至3分钟水库全景视频；7月底前完成填写《水库基础信息统计表》（附表2）中的基础信息部分。

2、市水利局“联系服务基层、解决突出问题”专项行动小组负责指导、督促各县区小水库运行管理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抽查工作，可与县区的排查整治结合，抽查率不低于50%，对抽查的小水库，逐库填写《小型水库运行管理和风险隐患排查表》。

四、工作要求
一要高度重视。小型水库安全运行事关经济社会发展，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安全稳定。各县区务必要高度重视，以此次小水库运行管理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为契机，组织强有力的力量把小水库的问题查出来，把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措施清单建起来，全面提升小水库运行管理水平。
二要压实责任。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是此次小型水库运行管理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责任主体，负责组织查清辖区内的小水库运行管理和风险隐患存在问题；负责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和整改措施清单，并推动问题整改；负责构建小型水库长效管理机制。市水利局“联系服务基层、解决突出问题”专项行动小组负责督导各县区组织开展小水库运行管理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抽查工作，确保排查整治全覆盖。

三要注重质量。各县区在组织开展小水库运行管理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时要注重影像资料的收集，特别是水库挡水坝、溢洪道、放水建筑物等部位和问题特写照片的收集，并围绕水库拍摄两至三分钟的全景视频，确保检查成果的真实性、规范性和可追溯性。所有图片、视频一律留存档案。
“联系服务基层、解决突出问题”专项行动小组要指导督促县区，对照《小型水库运行管理和风险隐患排查表》（附表1）对县区内所有注册登记的小型水库进行全面细致的排查，将检查发现问题填写至《小型水库运行管理和风险隐患排查问题清单汇总表》（附表4），分级建立档案。

四要加快进度。目前，已进入主汛期，各县区要立即行动，分组开展检查，确保在6月底前完成小水库运行管理和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对发现的问题能立即整改的要立即整改到位，对一时之间难以整改的，要制定整改方案，限制水库运行，确保平稳度汛。对汛前未完成整改的问题，要落实专人持续跟踪整改，逐月报送整改进度，直至问题彻底消除。

五要建立机制。各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作为小型水库安全管理的责任主体，要强化小型水库安全管理考核和责任追究，建立小水库运行管理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长效机制，严格落实水利部《小型水库安全管理办法》，建立小型水库调度运用、巡视检查、维修养护、防汛抢险、闸门操作、技术档案等管理制度并监督执行情况。要畅通小型水库退出机制，对日常管理中发现的因库容减小或功能萎缩的小型水库按照《水库降等与报废标准》予以降等或报废。
附表：1、小型水库运行管理和风险隐患排查表
水库基础信息统计表

六安市小型水库名单
小型水库运行管理和风险隐患排查问题清单
汇总表
（相关表格电子办另行发送各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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